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校区内绿化养护管理项目
[bookmark: _GoBack]磋商公告
[bookmark: OLE_LINK16]江苏苏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受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委托，就其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校区内绿化养护管理项目实施竞争性磋商采购，欢迎符合相关条件的供应商参加磋商。
一、采购项目名称及编号
项目名称：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校区内绿化养护管理项目
编    号：YZGDXXC-202001号
二、采购项目简要说明及预算金额
1、本项目预算10万元，报价超过预算的为无效报价，按照无效响应处理。
2、合同期届满时，经甲方组织综合考核，如乙方达到甲方考核要求的，经甲、乙双方商定，在资金落实的情况下，可续签合同（期限与上次周期一样），续签最多不超过2次。 
三、合格磋商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并提供下列材料：
1 磋商响应函(原件)
2 资格声明(原件)
3若法定代表人参加磋商的，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若授权代表参加的，须提供《法人授权书》原件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 
4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5 依法缴纳职工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税务、银行或社会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出具的2020年5月-2020年7月三个月内任意一份缴纳职工社会保障资金的缴款凭证或缴款证明)
6 供应商2020年5月-2020年7月三个月内任意一份依法纳税的缴款凭证(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7 与第（6）条相对应的纳税申报表或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19年度财务报告 (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8 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原件）
（二）采购人根据本项目要求规定的特定条件：无
（三）拒绝下述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1）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2）凡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3）供应商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四）集中考察或召开答疑会：本项目采购人将组织供应商集中勘察现场，供应商在勘察现场前，请自行与校方取得联系，领取现场勘察确认函，装订到响应文件中。
勘察时间：2020年 8 月 21 日上午10:00---11：00，过时不候
勘察地点：扬州市万福西路54号
现场勘察联系人：陆松华                    联系电话：0514-85829191
（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磋商；
（六）本项目不接受进口产品参加磋商。
四、磋商响应文件接收截止时间和地点
（一）响应文件接收开始时间：2020年8 月25 日 上午9:00
（二）响应文件接收截止时间：2020年8 月25 日 上午9:30  
逾期送达将作无效响应处理。
（三）响应文件接收地点：江苏苏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扬州市翠岗路48#）二楼开标一室。
（四）磋商响应文件接收人：金乐
五、磋商响应文件开启信息
（一）响应文件开启时间：2020年 8月25 日 上午9:30
（二）响应文件开启地点：江苏苏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扬州市翠岗路48#）四楼评标室
（三）磋商地点：江苏苏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扬州市翠岗路48#）四楼评标室。
六、本次磋商采购联系事项
(一)采购代理机构：江苏苏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金乐
电话：0514-87302219
地址：扬州市翠岗路48号
邮政编码：225000
(二)采购单位：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联系人:陆松华          
联系电话：0514-87922018                                      
办公地址：扬州市万福西路54号
七、本次磋商响应文件制作份数要求
一份正本，两份副本。
八、本次磋商保证金要求：
本次磋商保证金金额为人民币贰仟圆整
磋商保证金缴纳账户名：江苏苏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扬州分行营业部          账  号：514902678510909
磋商保证金必须在响应文件接收截止时间之前(2020年8 月25 日 上午9:30)到达指定账户。（注：以个人名义缴纳的保证金无效。请各供应商务必确认保证金在上述规定时间到达指定账户，并注明项目编号，否则响应文件将被拒绝。）
响应截止时间前，请凭磋商保证金交纳凭证至代理机构二楼报名处窗口换取磋商保证金收条。磋商保证金将按保证金交纳凭证信息原渠道退回。（友情提醒：保证金交纳凭证中单位名称、开户行、账号和开户行行号信息需清晰可辨，否则影响保证金退还。）
九、其他说明事项：
（一）本磋商文件中斜体下划线部分为实质性响应条件，为必须遵守的条件，如不满足将作无效响应文件处理。
（二）本磋商文件提供及公告期限：自磋商公告在“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网站”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请在公告期限内规定时间（2020年 8月 14日-2020年8 月20 日，下午3:00-4:00）内自行前往代理机构购买，购买时携带供应商介绍信（原件加盖公章）、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原件备查）和供应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并缴纳资料费300元，上述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者，报名不予受理。未报名（购买招标文件）者、超过时限者不得前来投标。有关本次招标的事项若存在变动或修改，敬请及时关注“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网站”发布的信息或更正公告。
江苏苏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8 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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